《AI视频监控系统异常行为识别技术要求》

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工作简况

（1） 任务来源
本标准由重庆市秀山县三峰新能源有限公司提出，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归口。本文件规定了AI视频监控系统异常行为识别的术语和定义、系统架构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

本文件适用于公共场所（如车站、商场、学校）、工业园区、智能楼宇等场景中，具备人员、车辆等目标异常行为识别功能的AI视频监控系统，其他类似场景的系统可参照执行。

（2） 起草单位情况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：重庆市秀山县三峰新能源有限公司等。

（3） 标准编制过程

（1）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

2025年8月，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、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用性，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，负责对相关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编制和技术确定。通过制订工作方案，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、工作思路、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。

标准起草组对当前的AI视频监控系统异常行为识别行业进行了调研，搜集了AI视频监控系统异常行为识别的相关的标准、文献、成果案例等资料，着手标准制定。

（2）确定标准框架，形成标准草案

2025年8-12月，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，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，形成标准大纲，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，对《AI视频监控系统异常行为识别技术要求》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、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，同时于12月份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，申请立项。
（3）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开展征求意见

2026年1月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（4）形成标准送审稿

计划2026年5月，标准起草组根据收到的建议对标准征求意见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。并计划于2026年6月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召开审查会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
一、制定目的

本标准制定的核心目的，是解决当前AI视频监控系统异常行为识别领域“技术无规范、性能无基准、应用无适配”的行业痛点，通过明确统一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，实现三大核心目标：

规范技术应用：为AI视频监控系统的研发、生产、验收提供“标尺”，确保不同厂商的系统在异常行为识别功能、性能上具备一致性与可比性，避免“功能宣称与实际不符”的乱象；

保障安全效能：聚焦公共场所、工业园区等关键场景的安全需求，通过限定识别准确率、响应延迟等核心指标，确保系统能有效识别越界、跌倒、肢体冲突等风险行为，为安全防控提供可靠技术支撑；

推动产业升级：引导行业从“重硬件堆砌”向“重算法优化、场景适配”转型，通过明确模型优化、数据安全等要求，促进行业技术迭代与资源整合，降低跨场景应用的适配成本。

二、核心意义

（一）对安全防控：从 “事后追溯” 到 “事前预警”，提升应急处置效率

传统视频监控依赖人工值守，存在 “人眼识别疲劳、异常发现滞后” 的短板 —— 据《中国安防行业发展报告》统计，人工监控对异常行为的平均发现时间超过 10 分钟，往往错过最佳处置时机（如人员跌倒后黄金救援时间仅 4-6 分钟）。

本标准通过限定 “响应延迟≤0.5 秒”“异常行为识别准确率≥85%” 等指标，确保系统能实时捕捉风险并触发告警，将安全防控从 “事后调阅录像” 转变为 “事前预警、事中干预”。

（二）对行业应用：解决 “技术碎片化”，降低跨场景适配成本

当前 AI 视频监控行业存在显著的 “技术碎片化” 问题：不同厂商对 “异常行为” 的定义不一致，识别算法、接口协议互不兼容。

本标准通过统一 “异常行为术语定义”“视频传输协议（RTSP/RTMP）”“模型优化要求”，实现 “一套标准、多厂适配”：一方面，用户无需为不同厂商系统单独制定验收标准，采购成本降低 15%-20%；另一方面，厂商可基于标准开发通用化模块，跨场景适配周期从 3 个月缩短至 1 个月，显著提升行业效率。

（三）对技术发展：划定 “安全红线”，平衡创新与风险

AI 视频监控系统在技术迭代中面临两大核心风险：一是 “精度虚标”，部分厂商宣称识别准确率达 99%，实际在低照度、逆光场景下不足 70%，导致用户误判安全防护能力；二是 “数据泄露”，系统采集的视频数据若未加密，易引发隐私泄露。

本标准通过以下条款划定 “技术红线”：

明确 “复杂环境下识别准确率≥85%”，并规定试验方法，避免 “精度虚标”；

要求 “视频数据传输 / 存储采用 AES-256 加密”“用户数据脱敏处理”，符合要求，平衡技术创新与数据安全。

（四）对产业生态：引导 “无序竞争” 转向 “良性发展”，助力国产技术突围

当前 AI 视频监控市场竞争激烈，但多数厂商聚焦 “硬件低价竞争”，忽视算法优化与场景适配。

本标准通过以下方式引导产业升级：

鼓励技术创新：明确 “支持模型在线学习与增量更新”“每季度至少 1 次模型迭代”，引导厂商加大算法研发投入；

降低准入门槛：为中小厂商提供清晰的技术路径（如推荐 YOLOv5 算法、边缘部署方案），避免因技术方向模糊导致研发浪费；

助力国产替代：标准中未限定算法框架、硬件平台，可适配华为昇腾、海康威视等国产芯片与算法，推动国产技术在安防领域的规模化应用。

三、制定必要性

（一）行业痛点倒逼：无标准导致 “应用失效”，安全风险突出

（二）政策要求驱动：安全与数据合规需要标准支撑

安全防控政策：《“十四五” 国家安全规划》明确要求 “提升安防系统智能化水平，实现风险行为实时识别”，本标准的指标（如响应延迟、准确率）直接对接政策要求，确保系统能落地政策目标；

数据合规政策：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要求 “处理个人信息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”，本标准中 “数据 AES-256 加密”“隐私脱敏” 等条款，为厂商合规提供明确技术路径，避免因合规不明确导致法律风险。

（三）场景需求牵引：不同领域对异常识别的专业化要求，需标准统一适配

公共场所（车站 / 商场）：需快速识别 “人员拥挤、物品遗留”，要求系统支持大场景多目标识别，本标准通过 “100 路并发延迟≤2 秒” 适配此类需求；

养老机构：重点关注 “老人跌倒、长时间卧床”，需系统具备低照度识别能力，标准中 “0.01lux 场景准确率≥85%” 可满足该需求；

工业园区：需识别 “越界进入危险区域、设备异常操作”，标准附录 A 的 “异常行为阈值可调节” 功能，能适配工业场景的个性化需求。

（四）产业升级需要：标准引领技术聚焦，避免资源浪费

当前行业存在 “重复研发” 问题：某调研显示，70% 的厂商在 “异常行为识别算法” 上重复投入，且技术方向分散（部分聚焦单一行为，部分追求多行为但精度不足）。本标准通过明确 “支持 6 类及以上异常行为”“模型参数≤500MB”，引导厂商聚焦核心技术突破，避免 “广而不精” 的研发误区；同时，统一的检验规则可减少用户重复测试成本，推动产业从 “价格竞争” 转向 “技术竞争”，助力行业产值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。
三、标准编制依据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“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本文件规定了AI视频监控系统异常行为识别的术语和定义、系统架构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

本文件适用于公共场所（如车站、商场、学校）、工业园区、智能楼宇等场景中，具备人员、车辆等目标异常行为识别功能的AI视频监控系统，其他类似场景的系统可参照执行。
主要技术内容：
1  范围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
3  术语和定义

4  系统架构

4.1  视频采集单元

4.2  数据传输单元

4.3  AI 分析单元

4.4  告警与存储单元

5  技术要求

5.1  异常行为识别功能要求

5.2  识别性能要求

5.3  算法与模型要求

5.4  安全要求

5.5  环境适应性要求

6  试验方法

6.1  试验环境准备

6.2  功能试验

6.3  性能试验

6.4  安全试验

6.5  环境适应性试验

7  检验规则

7.1  检验分类


7.2  出厂检验

7.3  型式检验

8 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8.1  标志

8.2  包装

8.3  运输

8.4  贮存

附录A（规范性）  异常行为判定阈值参考表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。

六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，如果不能实施，再好的标准也是“一纸空文”，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。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、有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加大宣贯力度。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电台及微信、微博等各种新媒体，大力宣传，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（2）加强标准实施反馈。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，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，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。

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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